附件1：

中国建筑业协会墙体节能专业委员会

组织机构和加入程序说明
墙体节能专业委员会作为中国建筑业协会下属行业组织，拟由全国范围内从事墙体节能材料、产品研发、设计、生产制造、施工安装的企业、大专院校、科研机构以及相关团体和专业人士组成。详细说明如下：

一、委员会组织机构

1、主任委员会

主任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，副主任委员若干人；秘书长1人。

2、秘书处和其他工作部门
秘书处设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环境与节能研究院，在委员会领导下，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。

二、会员设立和产生

    会员设主任委员单位、副主任委员单位、常务委员单位、委员单位以及专家委员，其具体产生的程序说明如下：

1.主任委员单位、副主任委员单位，由秘书处推荐和企业自荐两种形式，经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投票选举产生。

    2.常务委员单位、委员单位、专家委员，从事墙体节能材料、产品研发、设计、生产制造、施工安装的企业、大专院校、科研机构以及相关团体和专业人士均可报名参加。

三、加入及确定程序

1、填写入会申请表，以传真或邮件方式发送秘书处；

2、秘书处在接到申请表后，七个工作日内给予确认；

3、经确认通过后，以电话、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申请单位，申请单位在接到通知后两周内，根据委员单位级别将所属会费汇至秘书处帐号；秘书处将制作会员证书。
四、会员权利义务

根据《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节能分会墙体节能专业委员会工作办法》相关内容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墙体节能委秘书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8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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